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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中央《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以来，广西壮

族自治区财政厅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及时成立了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印

发《广西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扎实

开展“改革攻坚”，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

度、税收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投

入方式、财政监管机制等改革，取得了

明显成效。

扎实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一）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按照中央

统一部署，组织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

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对教

育、科学技术、农业等重点支出不再采

取挂钩方式。明确四本预算的支出范围

和边界，逐步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

的政府预算体系，将政府收支全部纳入

了预算管理。将 16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

般公共预算，2016 年自治区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例超过 45%，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

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社会保险

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收支预算。印

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实施方案》，

推进预算体系及跨年度预算、预算编制

和预算执行统筹协调。

（二）细化完善预算编制。将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细化到项级

科目，并按经济分类科目编制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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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分地区分项编制转移支付预算。

推进部门中期财政规划与年度部门预算

相衔接。完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强化预算项目库管理工作。

（三）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印发

《关于全面开展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工作

的通知》，在全区各市、县（市、城区）全

面推开中期财政规划，加强中期财政规

划对年度预算的指导作用，同时通过年

度间科学合理规划，对财政收支进行统

筹安排，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

（四）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2016

年自治区本级 119 个一级预算单位中除

12 个涉密部门外，107 个一级预算单位

公开了 2016 年部门预算，公开部门按要

求公开到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细化至项级科目，经济科

目公开细化到款级。自治区本级、14 个

设区市和绝大部分县（市、区）建立了预

决算公开统一平台。

（五）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

衡性。严格执行经人大批准的预算，硬

化预算约束，未列入预算的项目不得支

出，加快预算下达，限时批复预算。建

立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常态化工作机制，

完善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处理政策体系，

推进各级各部门按规定分类加快盘活使

用。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名义印发《广西

壮族自治区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自治区本

级专项资金由 2014 年的 363 项压缩到

2016 年的 94 项。

（六）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定出

台全区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初步建立

政府性债务规模控制、风险评估和预警

等管理制度体系。顺利完成清理甄别并

锁定存量债务，全面实施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和预算管理。将政府债务管理和风

险控制列入自治区对设区市考核、市县

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从责任上强化

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正职对政府债

务风险的控制。加强融资平台债务和政

府支出事项监测，切实防范财政金融风

险。加强高风险地区债务管理，制定可操

作、可执行的政府债务风险中长期化解规

划，多渠道筹集资金逐年消化政府债务。

（七）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制

定出台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绩效评

价办法、绩效评价操作规程、绩效评价

结果应用等政策制度。逐步扩大预算绩

效管理范围，自治区本级 200 万元以上

非涉密项目支出均需设定绩效目标，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定范围扩大到

所有非涉密区直一级预算部门，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个数提高到 79 个，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部门提高到 54 个。稳

步拓展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将单纯的项

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逐步拓展到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管理、财政综合管理、财

政政策绩效管理等层面。预算绩效评价

结果作为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调整

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制度和预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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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重要依据。

扎实推进税收制度改革

（一）推进“营改增”试点。2013 年

8 月 1 日启动“营改增”试点，而后交通

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部分现代服务业

陆续纳入营改增范围，2016 年 5 月 1 日

起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

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至此营改增试点工

作全面推开。实施营改增试点以来，新

旧税制转换平稳，系统运行正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为纳税人减轻

税负达 132.98 亿元，98.88% 的试点纳税

人实现了减负。

（二）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广西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实

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

征改革。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以来，除

重晶石等原来税负偏低的 4 个税目税负

略有上升外，其余 28 个税目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总体上减轻纳税人税费负担

2.25 亿元，税负下降 21.91%。

（三）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为了

确保环境保护税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如期

顺利开征，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名

义印发《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税

法工作方案的通知》，并完成摸底调研、

测算论证等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中央授

权，草拟了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环境

保护税适用税额标准以及是否增加同一

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

目数的初步方案。

（四）推进消费税改革。积极向中央

争取继续将成品油消费税维持在生产环

节征收，避免了消费税及其随征税费收

入流失，有力维护了广西作为生产地的

税源利益，预计每年可为自治区留住至

少 90 亿元的财政收入。开展对桂林市住

宿业专题调研，为消费税改革工作做好

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五）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2016

年将南宁市确定为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政策试点城市，2017 年 7 月 1 日起

将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区，为自治区发展

健康服务业、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提供

了有力支撑。

扎实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理顺自治区与市县收入划分。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核定市县消费税

返还基数、出口退税上解基数，调整成

品油税费改革新增增值税等收入划转比

例。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

整自治区与市县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

案》，在增值税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的

基础上，基本保持现有自治区与市县财

力格局不变，同时兼顾市县利益关系。

（二）稳妥推进自治区以下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以自治区人民

政府名义印发《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工作方案》，进一步明

确改革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总体思

路、具体步骤和保障措施。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将现行工商和质监部门行政

管理体制由自治区以下垂直管理调整为

市县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将公安交警部

门经费预算管理体制由自治区以下垂直

管理调整为属地管理，并及时启动法院、

检察院经费自治区统一管理试点工作。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印发《改

革和完善自治区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实

施意见》和《自治区对市县专项转移支

付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

构，加强自治区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管

理。改革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首

次实现对城区单独测算。研究建立统一

规范的配套资金分担机制，对 19 个配套

项目进行分类分档规范配套。出台统一

规范的撤县（市）设区过渡期财政管理

体制政策，促进撤县（市）设区工作中财

政管理体制的平稳过渡。以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自治区财政支持

新型城镇化发展若干政策》，增强市县

政府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财

政保障能力。

（四）完善自治区对下财政管理体

制。研究制定自治区财政厅扩权强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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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案及放权方案并顺利完成审批权限

的清理下放工作。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名义印发《关于改革完善自治区对

县财政体制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将全部县由自治区财政直管改为

部分由自治区直管和部分由设区市管，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自治区、

市、县三级当家理财的积极性。

扎实推进财政投入方式改革

（一）规范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制定出台全区政府购买服务总体意见和

实施方案，明确购买服务的内容、范围

和具体方式。制定强化目录管理制度办

法并修订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修订后目录共 6 大类 66 款 500 项。制定

印发《关于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管理

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合同签订、合

同履行、合同管理。

（二）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制定出台全区推广运用

PPP 模式的总体指导意见及在公共领域

推广运用 PPP 模式的实施意见，明确了

PPP 模式的总体方向、基本原则以及具

体操作流程。出台《关于强化改革确保

PPP 改革实效的通知》，进一步强化 PPP

项目主体责任，推动市县政府、行业部

门主动作为。出台自治区 PPP 项目财政

以奖代补政策，自治区财政按照引入社

会资本金额的 5% 给予 PPP 项目落地奖

励，列入国家示范试点项目奖励提高

20%。截至 2016 年底，涵盖交通、污水

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类的80

个项目正式投入运作，预计拉动社会资

本投资 831.6 亿元，其中那考河流域综

合治理项目成为国家示范项目，得到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充分肯定。

（三）规范运作政府投资引导基金。

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设

立广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意见》 《广

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子基金操作指引》

《广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直接股权投资

管理暂行办法》，构筑自治区“1+2”的引

导基金政策文件体系。截至 2016 年底，

广西政府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

方式，带动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国有

企业和有关市级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设立

8 支子基金，计划募集资本总规模达 207

亿元，首期认缴出资 56.31 亿元，引导基

金在首期共认缴出资 9.67 亿元，放大财

政资金杠杆达 5 倍以上。

扎实推进财政监管机制改革

（一）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

性支出。制定出台自治区本级会议费、

培训费、差旅费、出国（境）经费、外宾

接待及短期出国培训等一系列厉行节约

制度。加强和规范会议定点管理，组织

开展会议定点场所招标采购。在预算执

行动态监控系统中增加“三公”经费支

出预警规则，实时监控“三公”经费支付

过程，实行限额管理。

（二）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制

定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总体方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改革节

支要求、保留车辆比例和公务交通补贴

标准等方面，向基层、贫困山区、边境

地区和一线执法执勤部门倾斜。出台自

治区本级公务租车、保留车辆等管理办

法，加强对公务用车的使用管理。截至

2016 年底，广西各级党政机关和参公事

业单位顺利完成改革任务。

（三）深化财政国库管理改革。国库

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实现区、市、县、乡

四级财政全覆盖 , 提前一年达到财政部

的要求。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

管理试点改革，自治区本级实现电子化

管理全覆盖，顺利完成北海市、合浦县

试点改革工作。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实

现区、市、县、乡四级政府全覆盖，加强

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

算管理 , 推进事业单位公务卡改革试点

工作。扎实开展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

理改革，已将自治区本级 267 个执收单

位纳入试点范围，并选择贵港市、玉林

市等 6 个地区开展市县一级试点。全区

清理撤并财政专户 571 个，圆满完成国

务院和财政部规定任务。加快推进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改革步伐，全区所有市、

县（市、区）完成本地区试编报告。建立

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

（四）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制定

出台政府采购项目开标评标现场监督、

履约验收等管理办法，规范政府采购行

为。对自治区本级政府采购计划由原来

审核改为备案管理，提高采购执行效

率。自治区本级对 26 类办公和电器设备

实行网上商城采购。在全区范围内实施

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出台防治政府

采购招标中串通投标行为等多项管理制

度，着力规范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加强

政府采购电子信息化建设，完成广西政

府采购计划信息管理系统、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管理系统及广西政府采购门户网

等三个系统的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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